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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法系 111-2「線上選課登記作業」公告 

一、 本公告適用之課程 

1. 本校開課查詢系統中，權責單位為「財法系」之課程。 

2. 「法律倫理」課程：延伸選修通識人學類。 

3. 「運算思維與程式設計」：屬電腦資訊相關課程，109 學年度以前（含）

入學，未取得「電腦軟體與網路應用」2 學分者，以此課程替代。 

其他課程之承辦單位，請詳見「111-2 線上表單選課作業-各開課單位彙

整表（ https://ann.cycu.edu.tw/aa/frontend/AnnItem.jsp?sn=55174 ），各

開課單位之公告。 

二、 財法系「線上表單」開放登記加選之課程 

1. 財法系「學士班」必修課程。 

2. 就業學程之實習課程： 
學程 課程名稱 

學分

數 
上課 
時間 

修課對象 

永然法律 
就業學程 

法律 
實習與專題 2 3-EF 

限已申請「永然法律就業學程」

獲審核通過（含 111-1 申請）者。 

科建法律 
就業學程 

科技法 
實習與專題 3 5-78 

具「科建法律就業學程」身分，

且已修習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

（含 111-1 修課）者。 

3. 「法律倫理」及「運算思維與程式設計」課程。 

4. 其餘選修課程，請於「第二階段選課」期間至本校「選課系統」加

選。 

三、 登記對象及登記期間 
1. 對象：財法系同學（含碩士班乙組）及欲加選前述課程之外系同學。 

2. 登記「加選」期間：112 年 1 月 11 日（星期三）8：00 至 1 月 31 日

（星期二）17：00 止。逾期未登記者，本系不再辦理「線上表單」

開放登記加選課程之加選。 

3. 登記加選之網址：https://itouch.cycu.edu.tw/go/?w=2327@forms  

4. 每人限填一筆資料，可同時登記多門課程，填妥送出後，系統將寄

出 E-mail 通知。若要修改資料，請先收 E-mail，點選信中可修改之

https://ann.cycu.edu.tw/aa/frontend/AnnItem.jsp?sn=55174
https://itouch.cycu.edu.tw/go/?w=2327@form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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連結，於登記期間內可修改登記之資料。 

四、 登記「加選」原則說明 

1. 依本校學則第 14 條規定，學生修習必修課程，以選本學系本班為原

則。本系已於選課系統「自動加選」為同學加選本班之必修課程。 

2. 重申財法系所開「全學年」課程，上學期未修習者，不得修下學期。 

3. 財法系同學重修或補修民法總則、刑法總則、憲法者，請優先登記

原財法一甲、一乙所開之課程（非第三班），與必修課程衝堂者，再

登記「第三班」。 

4. 雙主修、輔系、法律與心理跨領域學程、法律微型學程者，請優先

登記「第三班」。 

5. 請詳閱各課程之課程大綱，尤其是「學前科目或能力需求」欄位。 

五、 查詢登記結果：最遲於 112 年 2 月 13 日（星期一）於「選課系統」開

放查詢期間，至「選課系統」查詢。 

六、 登記「退選」課程 

1. 登記「退選」期間：112 年 1 月 11 日（星期三）8：00 至 1 月 31 日

（星期二）17：00 止。 

2. 登記「退選」網址：https://itouch.cycu.edu.tw/go/?w=2328@forms  

3. 退選課程登記後，不得修改，不能重複填寫，請謹慎評估後再填。 

4. 之後欲退選者，請自行於「第二階段選課」期間至「選課系統」退

選。學生選課截止日為 2 月 21 日上午 8：00。 

 

  
登記「加選」學士班課程  登記「退選」課程 

 

https://itouch.cycu.edu.tw/go/?w=2328@form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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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 學年度第二學期選課日程表 

 
 

七、 加選碩士班、碩專班課程 
1. 未額滿之課程，請於「第二階段選課」期間至本校「選課系統」加

選。 

2. 欲加選已額滿（15 名）之選修課程的同學（含預研生），各授課教師

將於第一次上課確定加選名單，並由授課教師將加選名單交由系辦

公室輸入選課系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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